附件4
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标准及程序
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

具有广西户籍或本地常住，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下列登记失业人员：

（一）残疾人员：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城镇人员；
（二）城镇大龄失业人员：指女性年满40周岁以上、男性年满50周岁以上的城镇失业人员；
（三）低保家庭人员：指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中的人员；
（四）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指城镇家庭中，所有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且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
（五）长期失业人员：指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12个月以上的城镇人员；

（六）失地人员：指依法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的农民；
（七）综合上述1至5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

（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设区市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的其他就业援助对象。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已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用人单位已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

2.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并已领取营业执照或办理其他组织法定登记手续，本人为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或负责人的;

3.未按规定办理失业登记，或已办理失业登记但失去联系且本人连续6个月未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系的;

4.拒不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介绍服务，或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职业介绍推荐工作，用人单位同意招用，但本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2次以上的;

5.经查提交认定材料不实的;

6.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并日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8.因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入学、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被判刑收监执行等原因终止就业要求的;

9.不予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其他情形。

二、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
（一）认定程序
1.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并已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到户籍所在地乡（镇）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先登记失业（详见失业人员登记办法），再提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填写《资源县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并提供本人户口簿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原件、残疾证（残疾人员提供）、低保证（低保人员提供）、征地证明（失地人员提供）等有关材料。

2.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未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到户籍所在地乡（镇）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登记失业（详见失业人员登记办法），同时申领《就业创业证》，再提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填写《资源县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并提供本人户口簿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原件、残疾证（残疾人员提供）、低保证（低保人员提供）、征地证明（失地人员提供）等有关材料。
（二）审核时限

乡（镇）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申报材料的初审工作。县就业服务中心在1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完毕报县人社局认定，县人社局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工作。
三、就业困难人员退出的认定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应按原认定程序逐级上报，经县就业服务中心审核后，作出退出就业困难人员资格的确认， 并在《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注明退出认定原因：
（一）开办私营企业或已实现稳定就业的；
（二）不接受就业援助，或经推荐介绍就业3次以上，但因本人 原因造成继续失业的；
（三）因其他原因暂无就业愿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死亡或户口迁出，移居境外的；
（五）经查实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
